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⽤⼈機關參與選才是
落實適才適所的關鍵
劉約蘭 考選部常務次⻑

“ 透過與⽤⼈機關合作新夥伴關係，考試院應創建參與選才的公

正制度，協助⽤⼈機關提升選才技術及效度，引進適任⼈⼒，以達

成組織⽬標。 ”

⼈才是組織運作的核⼼動⼒，如何選⽤適合的⼈才，涉及組織⼈⼒資源管

理政策及測驗評量專業技術。考選部肩負為各級政府機關甄別所需專業⼈才

的重任，多年來選拔出無數優秀公務⼈員，⽀撐國家⾛過風雨、步入繁榮，

公務⼈員考試的價值無可抹滅。然⽽，社會的發展已由靜態的農業社會，歷

經⼯業社會，⾛向多元、開放、都市化、科技化及全球效應，傳統的政府機

關選才模式是否適合現今變化快速的社會型態，僅憑考選機關單打獨鬥的選

才機制，能否繼續為各級政府機關保有優質的⼈⼒基礎，值得深思。

掌握⽤⼈需求是選才的起點

招募及選才是確保組織有合適⼈⼒投入的過程，也是⼈⼒資源管理的關鍵活

動之⼀。為了提⾼組織的競爭優勢，從招募及選才開始，就應與達成組織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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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的需求相契合，先尋找、吸引可能的標的族群前來應徵，再從中挑選出最

符合組織策略⽬標所需的⼈員，確認所招募⼈員的知識、技能與特質，有利

於組織⽬標的達成，⽅能為⽤⽽考，考⽤合⼀。因此，招募為極具⽬的導向

的舉措，依據組織⽬標，進⽽分析及掌握⽤⼈需求則是招募⼈才的第⼀步。

先進國家政府招募⼈才，絕⼤多數由機關⾃⾏辦理，因此，機關擁有充分的

⼈事決定權，如美、英、德、法、新加坡等。⾄於同受科舉制度影響的⽇、

韓兩國，歷經各⾃的政經文化發展流變後，在政府⽤⼈程序的思維上，亦與

我國有別。⽇本公務⼈員採資格考及⽤⼈機關⾯試兩階段考評，不僅讓應徵

者有選擇機關的空間，也授予了⽤⼈機關選才的權⼒。韓國與我國最為接

近，也是以任⽤考取才，惟不論中央或地⽅政府，均將⾯試納入最終程序，

且由⾼階文官參與評量，⾯試結果並有決斷的影響⼒。

其實我國各級政府機關⽤⼈途徑，除了考試及格分發任⽤⼈員外，在商調其

他機關⼈員或公開徵求約聘僱⼈員時，均由⽤⼈機關主導及執⾏選才程序，

換⾔之，⽤⼈機關亦有⼩規模⾃⾏遴⽤⼈員的經驗與能⼒。只有在初任公務

⼈員的考選程序上，與考選機關存在著明顯的分⼯默契。

⽤⼈機關參與選才與憲法五權分立架構無違

五權分立的政府體制為我國獨有，依憲法第86條規定，公務⼈員任⽤資格應

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。然⽽，憲法五權分立並不禁⽌⽤⼈機關參與⼈才

選⽤，⺠國43年⾄55年即採⽤列冊候⽤制的資格考，經考選部辦理資格考試
及格⼈員，即具有任⽤資格，由銓敘部分類分等編列候⽤⼈員名冊，送各機

關備⽤。顯⾒即使考試院獨立設置，只要任⽤資格經過考試院評定，⽤⼈機

關參與選才的法理性殆無疑義。現今⽤⼈機關雖然廣泛參與考試規則之訂修

程序，但直接擔任命題、閱卷委員者仍為少數，⽤⼈機關參與選才的合憲性

與正當性並無疑義，為何⽬前參與程度不⾜？就實務運作上觀察，⼤致有以

下幾種原因：

⼀、思維障礙：⽤⼈機關在觀念上受五權分立架構綑綁，⾃認不應涉入考選

程序；或認為既然有考選機關，其職責就應該選出最優質、最合適的⼈

才給機關，且各機關業務繁忙，無暇參與選才。



⼆、制度設計：考試⽅式以筆試為主，且應試科⽬多與學科理論連結，對於

從事實務⼯作的⽤⼈機關形成涉入⾨檻。

三、評量能⼒：⽤⼈機關縱使想協助選才，但⼀來對本機關核⼼職能的分析

掌握度不⾜，不敢貿然作為選才依據，⼆來不具評量專業，不知如何擔

任評鑑者的⾓⾊，故迴避參與選才⼯作。

四、關說壓⼒：⽤⼈機關可能擔⼼⼀旦參與選才，會有外界推薦壓⼒，索性

不參與選才程序。

五、成敗責任：⽤⼈機關認為⼀旦參與評量，萬⼀進⽤的⼈員不合預期，恐

須負擔評量不⼒的責任。

不論⽤⼈機關基於何種顧慮未能參與選才，⼀⽅⾯將導致機關沒有全⾯深入

思考⼈員所需核⼼職能的機會與動⼒，因為核⼼職能必須以⼯作分析為基

礎，由機關內的熟⼿專家來確認什麼是「完成職務⼯作並達成⾼績效表現所

需具備之知識、技能、才能或其他特徵」，這是考選機關無法取代的作業，

也是⽤⼈機關參與選才前應完成的先備程序。另⼀⽅⾯，⽤⼈機關如未參與

選才，也就無法真正確認新進⼈員在⼈格特質或興趣傾向，是否與機關或是

未來將負擔的⼯作相契合，亦即無法確定⼈員與其投⾝場域（包括組織、⼯

作、主管等）的適配度及其應有的⼯作表現。

⽤⼈機關參與選才刻不容緩

雖然⽤⼈機關未能直接參與選才將減損其對⼈⼒品質的掌握，但現⾏制度運

作已久，⽤⼈機關亦少提出直接參與選才的訴求，在今⽇內外部時空環境的

變化下，選才制度是否存在著改絃更張的必要性，甚⾄急迫性？可由以下⾓

度思考。

⼀、政府機關掌理的事務內容正在加速⼤幅度變化：當前國內外情勢變化快

速，公職的挑戰⽇益加重且變化速度加快，新進⼈員進入機關後，⼯作

內容的質量變化快速，⼯作的適應期或磨合期正在縮短，不適任者更難

維持⼯作效能，離職的可能性恐將相對拉⾼，適才適所的實踐度更形重

要。



⼆、公務⼈員核⼼職能逐漸向⾼層次⼼智能⼒移動：隨著新科技導入公務職

場後，公務⼈員的職能內涵也將重新調整，若⼲基礎技術能⼒的比重將

會轉移到更⾼層次的認知能⼒，⼈⼯智慧無法取代的⼈際互動能⼒則益

形重要，前者如分析、綜合、研判、規劃，甚⾄創意思考；後者則包括

溝通、合作及領導等能⼒。循此理路，評量的重點不再全然置於專業知

識存量，應有更多能⼒⾯向的試探，⽤⼈機關的參與正可彌補考選機關

在核⼼職能設定及考試⽅法操作上的限制，提供更真切選才的可能性。

三、報考⼈數下降，選才來源逐漸縮⼩：近年來公務⼈員考試報考⼈數呈現

下滑趨勢，公務⼈員考試雖然仍保有⼀定的篩汰空間，但選才來源縮

⼩，擇取適合⼈員的機會也相對降低，評量的精準度更須提升，如有⽤

⼈機關參與選才過程，對提⾼測驗的信、效度應有助益。

四、教育內容及評量已有變化，宜重新思考教考⽤如何銜接：教育部⾃91學
年度起正式實施⼤學多元入學⽅案，時隔20年，多元選才模式已逐漸成
為青壯年⼈熟悉的記憶。另108課綱也實施逾3年，教育端已經採取多元
學習及評量模式，不再依循傳統筆試為主的考試⽅式，納入學習歷程檔

案，也有更多的主題式專題報告及實作評量，測驗⾯向不再只限於知識

的記憶量。其實教育端當前推動的適性揚才、⾃主學習理念，正符合⽤

⼈端希望⼈員適才適所、永續發展的想法，居中的考選機制如欲配合納

入更多元的評量⽅式，只有由考選機關與⽤⼈機關共同推動，才能加速

實現。

考選機關應與⽤⼈機關建立共同合作攬才及選才的新夥伴關係

在絕⼤多數國家視為當然的⽤⼈機關⾃⾏選才機制，我國因獨特的歷史脈絡

及政府體制⽽多有顧慮，既存價值的扭轉需要縝密的步驟與時間的熟成，且

應由考選機關與⽤⼈機關設定⽬標共同努⼒，累積⼩規模試辦成就，逐步擴

⼤，確保選才成效，取得社會信任，⽅能為國家發展奠定堅實的公務⼈⼒基

礎。

就考選機關⽽⾔，應扣合實務，建立⽤⼈機關參與選才的良善制度，包括：

⼀、擴⼤⽤⼈機關參與典試作業：公務⼈員考試為任⽤資格考試，並非⼤學

校院的學業成就測驗，應以未來⼯作核⼼職能的考評為依歸，試題評量



重點的設計及給分的關鍵均應扣合實務。因此，除了應試科⽬的設計應

切合業務需求外，⽤⼈機關實務專家參與筆試命題、閱卷等典試⼯作誠

屬必要，才能讓評量的重點逐漸貼近⽤⼈機關的實際業務。⽽機關⼈員

參與命題、閱卷⼯作應如何與本職⼯作求取平衡，也是考選機關應該與

⽤⼈機關進⼀步取得共識的重要環節。

⼆、設計合宜的考試⽅式及程序：如能將⽤⼈機關較為熟悉的⼝試納入考選

程序，並由⼀定比例的⽤⼈機關代表直接參與選才，不僅涉入難度較

低，可考評靜態知識以外的能⼒，且另有學者專家擔任⼝試委員，當可

確保⼝試的公平性，也可卸除關說的壓⼒。

三、強化⽤⼈機關參與選才的評量能⼒：考選機關應針對來⾃⽤⼈機關的實

務⼯作者，善盡輔助的責任，在進⾏命題、閱卷或⼝試前，提供詳細的

作業指引，並視需要辦理研習訓練，考試結束後，也應該分享試題使⽤

效果分析及應考⼈成績表現等回饋資料，以利其逐漸磨練及提升評量能

⼒，達到為機關選才的⽬的。

再就⽤⼈機關⽽⾔，應改變觀念，積極把握參與考選⼈才的機會，致⼒提升

機關⼈⼒品質，具體⽽⾔，包括：

⼀、體認參與選才的責任感並⿎勵實踐：⽤⼈機關應該體認公務⼈員考選制

度運作關乎機關未來進⽤⼈員素質的良窳，尤其⼈事⼈員必須掌握機關

⼈事變化與需求，深入了解及盤點機關業務所需的核⼼職能，在各項考

選制度議題的討論中貫注真實的⽤⼈需求，才能制度化為機關積攢優良

的⼈⼒資本。此外，機關也應⿎勵文官參與選才作業，並在⾏政程序給

予⽀持，例如調整業務負擔或給予適當差假，以⽀持其樂於承擔。另可

配合考選機關辦理的校園攬才活動，宣導本機關業務內容及職涯發展願

景等，如能擴⼤選才的範圍，也能提⾼篩選出適任⼈員的機會。

⼆、落實訓練階段考核淘汰：訓練階段是⽤⼈機關考核新進⼈員是否適任的

重要時點，也是⽤⼈機關參與選才的寶貴機會，如能依核⼼職能建立明

確評量指標，就待⼈接物的動機及⽬的、執⾏業務的⽅法及程序等，作

成具體的考核紀錄，並勇於淘汰不適任⼈員，搭配增額錄取之備⽤⼈選

即時補⾜⼈⼒，對於機關⻑遠發展及⼈事穩定均為益事。



在憲法五權分立架構下，考選機關仍為公務⼈員任⽤資格評定責任的終極承

擔者。惟憲法五權分立體制並不妨礙⽤⼈機關以合法適切的⽅式參與選才，

不論是考試制度的建立、考試程序的進⾏或後端訓練階段的考核，⽤⼈機關

的積極投入對於精準選才都有無可取代的貢獻。與其將⽤⼈機關參與選才視

為洪⽔猛獸，不如建立良善制度，取其⻑，去其弊。因此，⽤⼈機關與考選

機關的關係應重新定位，將⽬前由考選機關單⽅主導的模式，轉化為雙⽅共

同合作攬才及選才的新夥伴關係。考選機關創建⽤⼈機關參與選才的公正制

度，並協助⽤⼈機關提升選才技術，⽤⼈機關則以核⼼職能為基礎，提⾼選

才的效度，引進適任的公務⼈⼒，如此不僅是考選機關與⽤⼈機關的雙贏局

⾯，亦有助於穩定國家文官⼈事及提⾼政府為⺠服務的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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